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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月

的一天，我被中 

共警察绑架、关在拘留所里，一个叫小红的吸毒女，因抢

包也被送到了拘留所。她一见我就挑衅的说：“我一个人

睡不着，必须和你盖一个被子我才睡得着觉。”我同意了。

拘留所阴冷潮湿，被子小而单薄，全是窟窿，俩人根本无

法盖。我给她盖好被子后，自己在光板大铺上打坐。一会

儿她醒了，告诉我说：“做了个梦，有好几个女孩都炼法

轮功，让我也炼，我说我太坏，不配。”于是她将她吸毒

和加入黑社会的事告诉了我。我劝她走正路戒掉毒瘾，她

不屑一顾的说：“劝我的人多了，讲道理我比你会说。”

第二天傍晚，她毒瘾上来了，哭着喊着叫我帮忙。我

喊管教，很久管教才来，说“她毒瘾犯了，别理她”，就

走了。夜里，她毒瘾越来越厉害了，瞳孔放大，口吐白沫，

满床打滚，扬言要上吊自杀，管我要白粉，求我救救她。

我告诉她：“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

好’，你和我一起念，求我们师父救你吧！”她说：“大

姐呀，我血管里好象有上万条虫子和耗子在咬我，快帮我

揉揉背、捋捋腿吧！”我给她揉捋了一夜，快天亮时，她

彻底安稳了，睡着了。 

她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说：“我毒瘾好了，戒掉了！

我有感觉！这次是彻底戒掉了！大姐你知道吗，我吸了十

年毒了，钱花了十几万，什么有名的戒毒所我都去过，而

且还不止一次，每次的罪受大了！但是都没有戒掉。可是

昨晚你一晚上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李大师

好’，我竟然把毒戒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李大师了！

我念着念着睡着了，还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李大师在

台上讲课，那声音特洪亮，我在最后面也听的清清楚楚。

下面的人全跪着

听 课 ， 有 释 迦

佛、观音、耶稣、

老子等等都是佛、菩萨，非常壮观！我说的全是真话！ ”

下午，她拉肚子，对我说：“我一直大便干燥，今

天怎么了？啥也没吃就拉开稀了？”我告诉她：“你别

害怕，这是我们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你难受吗？”她

说：“不难受，拉的都是脓。噢！我知道了，我吸了十

年毒，全给我要排出去。太好了！看来我真该炼法轮功

了！法轮功真好呀！从九九年抓法轮功开始，我进进出

出好几次拘留所，全跟法轮功的人关在一起，那时多多

少少知道了法轮功的人善良、心眼好。这次我被关进来

的时候问管教：里面关的什么人？管教说：‘炼法轮功

的。’我说：‘你们老抓我，我也炼法轮功呀！’他说：

‘炼吧！你看人家，比你好的多！’他们也知道你们是

好人！但是我还想试试你和我前几次遇到的法轮功一样

不？她们全是老太太。我发现你和她们一样善良，心眼

真好！”我说：“因为我们同修一部大法，同受我们师

尊教诲，都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多为别人着想，

真正做一个诚实、善良、宽

容、忍让的好人！”她若有

所思的说：“真该炼法轮功

了！法轮大法真好啊！” 

以往小红被关进拘留

所交了罚款还得关半个

月，这次四天就放她回家

了。她自己说：“这是因为

我相信法轮大法，是李大师

救了我！” 

中共制造了无数谎言来抹黑法轮

功，其中二零零一年的“天安门自

焚”伪案煽动了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

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这种仇恨驱

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肉体灭绝的具体行为之一。 

中共电视台“自焚事件”录像的

慢镜头清楚显示，现场死亡的所谓自

焚女子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被便

衣用硬物击中后脑致死（下图）；王

进东，衣 

服被烧得

七 零 八

落，两腿

中间盛汽

油的塑料

雪碧瓶居 

然在高温烈焰中完好无损；小女孩刘

思影，气管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

并唱歌，违反医学常识。自焚假案的

破绽还有很多。 

《华盛顿邮报》在同年二月四日

头版发表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

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

乃是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

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

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

玲炼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二零

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

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

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

 “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
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自焚”骗局给迫害运动注入了

强心针，煽动起巨大的仇恨，使法轮

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步步升级。二零零

一年二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

三十三岁）因散发天安门自焚真相材

料而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

所，五天后即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死

亡。警察未经家属同意，将任鹏武的

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 

中共导演的自焚谎言不但煽动

民众仇视法轮功学员，更使“器官摘

下来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的

观点有广泛的市场，使参与迫害者对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没有任

何道德的谴责或负罪感。（摘自《中
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
 

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弹起。一穿
大衣男子站在出手方位，保持着
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是非纷扰中与您煦道真相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来，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李

富、乔平、杨丹蓓、彭福明等恶警，

为了个人利益，绑架迫害了数百位修

炼法轮功的善良百姓，不仅勒索巨额

钱财，更用毒打、吊铐、上绳等种种

残忍手段酷刑折磨这些按真、善、忍

标准做好人的百姓乡亲，众多人被折

磨得伤痕累累，至少四位法轮功学员

被残害致死，令人神共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八时

左右，牡丹江市机电公司退休员工、

法轮功学员李宏敏（女，六十岁）被

市国保大队和东安公安分局绑架，十

七日即被迫害致死，死后恶警把她从

公安局楼上推下，通知家属及其原单

短命的“英模” 

这是一张七十年代的照片 

照片注释说：“在粉碎反革命 

逆流的斗争（注：1976 年镇压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 

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多，他们平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

件”的“功绩”便被彻底否定，成了中共历史上最短命的

“英模”。 

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本性，另一方面，

追随邪党迫害民众的举动，其实是无需谁站出来否定的，当

谁将手中的大棒挥向无辜百姓的那一刻，便已把自己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奉命行事”逃脱不了死刑处罚 

右图这张历史照片是1946年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对“纳

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 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认定后

执行死刑的场面。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永远否决了

纳粹帮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尽管这些人说

“都是希特勒叫干的”，最终仍没能逃脱死刑处罚。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公、检、法、

司等参与迫害的人，也在说“共产党叫我干的”，

从而麻木地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残酷迫害。

然而那些迫害善良的人可曾想过，自己是不是也象

“短命的英模”一样，把自己钉上了耻辱柱？ 

眼下，薄熙来、王立军等参与迫害法轮功者已

经落马。当看着 

绞刑架上的纳粹 

集中营护士的照 

片时，迫害者有 

没有想一想应如 

何面对自己的将 

来呢？为了自己 

和家人的未来，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两张照片：谁能替你承担罪责？

位领导，说她“跳楼自杀”，遗体于

十九日在公安局严密监视下被强行火

化。据悉，李宏敏是被强灌芥末油残

害致死的。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至

二十九日凌晨，法轮功学员叶莲萍被

国保科恶警灌了两瓶芥末油，再用塑

料袋套住整个头迫害，随后传来叶莲

萍被摧残致死的消息。 

据悉，原国保队长李富与乔平是

害死叶莲萍、李宏敏的主犯。 

二零零二年末，六十三岁退休老

人肖淑芬因做揭露媒体造谣的真相资

料，被国保大队又一次绑架。 

公安局私设公堂对老人酷刑折

磨：恶徒把老人绑在老虎凳上灌大量

芥末油，然后往头上套塑料袋憋至半

死；用铁钳子拔牙、用铁钳子夹手指、

手指甲；七天七夜不准老人睡觉，反

复用刑，把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奄

奄一息。后送至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

迫害，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肖淑芬

被迫害致死。 

国保大队欠下

多条人命仍恶行不

改，恶警杨丹蓓等

人又于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日，伙同

各派出所绑架了安

永镇、庄小丽等法 

轮功学员，据悉三十七人遭绑架。

国保大队：李富（已退休）、乔
平、李哲、杨丹蓓、彭福明、李学君、
刘君、马群。 

 

  杨丹蓓 

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信仰合法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六条也规定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宣教者无罪，信教

者自愿。修炼法轮功是纯粹的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

而镇压法轮功则是践踏《宪法》，破坏法律的行为，完全是

违法犯罪的。 

法轮功不是“×教”  
法轮功是“×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

二十六日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过一句话。十月二

十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重复着江的谎话。这纯

属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不能代表法律，更无法律效力。 

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最本质的特征是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犯罪首先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无行为就

无犯罪），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

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也

管不了了。而镇压法轮功则是以信仰治罪，是彻头

彻尾的违法犯罪行为。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合法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

人们法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

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法的。 


